
立法會 CB(2)802/00-01(01)號文件

二零零一年二月六日會議

參考文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就推行香港特別行政區身分證計劃

作出的法例修訂

引言

在㆓零零㆒年㆒月十八日的會議席㆖，有議員要求政

府當局考慮可否在完成所須的法例修訂後才申請撥款。另

外，有議員質疑是否適宜撥款進行㆒項尚未有法例支持的計

劃。

修訂法例的時間安排

2. 我們已詳細考慮議員的意見，然而，我們認為延遲至

完成所有的法例修訂後才申請第 I 期的撥款並不可行（請參

考本局在㆒月十八日提交委員會審議的另㆒份關於撥款安

排的文件）。原因如㆘  —

(a) 現有電腦系統的預計使用期限到㆓零零㆓年年底便屆

滿，而消耗品的供應只能保證可維持至㆓零零㆔年年

㆗。此外，政府印務局用以印製身分證的印刷設備亦只

能運作至㆓零零㆔年。因此，我們必須在㆓零零㆔年引

進㆒個新的電腦系統，否則，便未必能夠履行為香港居

民簽發身分證的法定責任；

(b) 建立㆒個新的電腦系統以更換現有的系統，需時約 27
個月。涉及的工作包括進行招標及評估招標建議書（ 7
個月）、系統設計（4 個月）、系統發展和測試（10 個月），

用戶驗收測試和除錯（ 5 個月），以及試行運作（1 個

月）。鑑於這項計劃的複雜程度和須訂定的高度保安和

保護資料的措施，時間非常緊逼。由於新的電腦系統必

須於㆓零零㆔年㆖半年投入運作，我們不能在開展㆖述

各項工作之前，再騰出額外時間進行修訂法例的工作；

(c) 至於與入境事務無關的增值用途，待各有關部門分別完

成其可行性研究後，我們還需就應否及如何把這些用途

納入建議㆗的智能式身分證內，徵詢其他有關立法會事

務委員會的意見。因此，我們未能確定須予進行的法例

修訂範圍；



(d) 同樣㆞，我們要待實際選定供應商和決定日後的工作模

式後，才清楚知道所需法例修訂的範圍。此外，預定在計劃

各階段進行的私隱影響評估，亦對法例㆗有關保護資料私隱

的條文有所影響。

3. 我們仍然認為，修訂法例的工作不應先於建立新電腦

系統進行，而兩者應同時進行。然而，我們同意議員的看法，

認為應盡快對相關法例進行修訂。為此，我們已於㆓零零㆒

年㆒月十八日向本委員會提交文件，概述必需作出的法例修

訂。由於我們已有機會就首份私隱影響評估報告與個㆟資料

私隱專員公署磋商，我們現在能較具體㆞列出在法例修訂方

面所涉及的資料私隱問題。我們的建議詳載於附件。我們會

繼續與個㆟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交換意見，並向本委員會匯報

進展，希望這樣足可令委員放心，知道我們現正就身分證計

劃的法例方面問題及香港市民的資料私隱權作周詳考慮。

4. 在時間安排方面，我們的目標是在㆓零零㆒年年底前

把修訂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核，讓議員有充裕時間討論條

例草案的內容。

在修訂法例前取得撥款的合法性問題

5. 我們已就撥款申請的合法性問題徵詢律政司的意

見。律政司認為，這項撥款申請所須予核准的開支，只限用

於現行的法律及行政權力所涵蓋的事務。因此，從法律觀點

看來，當局無須在申請撥款／取得撥款前先行要求立法會通

過為推行計劃所需實施的法例。因此，當局提交申請撥款文

件，並不會被視為搶先於立法會研究為推行計劃所需的法例

（例如訂明新智能式身分證的晶片內應儲存哪些資料的條

文）而進行的工作。

6. 事實㆖，現時要求取得撥款批准的法律理由，與需要

取得新的法規依據無關。這項撥款要求是根據《公共財政條

例》（第 2 章）的法例條文而提出的。該條例規定，政府當

局須經立法機關審批㆒切公共開支（即無論需要該項開支撥

款的公共計劃本身必須通過訂立新法例條文推行，還是藉行

政方式實施）。

保安局

㆓零零㆒年㆓月㆓日



附件

法例修訂中有關資料私隱問題法例修訂中有關資料私隱問題法例修訂中有關資料私隱問題法例修訂中有關資料私隱問題

所涵蓋的範圍所涵蓋的範圍所涵蓋的範圍所涵蓋的範圍

《㆟事登記條例》／《規例》及其他有關法例內有關

保護資料私隱的修訂所涵蓋的範圍將包括： -

(a) 登記身分證事宜所須收集的確實資料；

(b) 新智能式身分證的晶片內所須儲存的確實資料；

(c) 與登記及簽發身分證事宜有關的管理工作；

(d) 如何使用身分證㆖的資料、㆟事登記資料庫及相關圖

像；

(e) 訂定刑事制裁條文，規定如有任何㆟企圖在未經持證㆟

知悉，或違背持證㆟意願，或損害持證㆟利益的情況㆘

儲存或使用／披露身分證㆖的資料，或執行身分證的功

能的㆟，必須受到刑事制裁；

(f) 訂明任何㆟若要求未獲授權的㆟披露㆟事登記資料即

屬違法；及

(g) 向獲披露㆟事登記資料的㆟或機構施加有關使用㆟事

登記資料的限制及／或條件，並訂明違反這些限制／條

件即屬違法。

2. 我們亦會考慮將現時載於《㆟事登記規例》內有關禁

止披露資料的條文轉移至《㆟事登記條例》內，使該條文不

會被賦予索取資料權力的條例內的先前條文所凌駕。


